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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统登录

1.1. 系统登录地址

打开江苏政务服务网（https://www.jszwfw.gov.cn/）—综合旗舰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旗舰店—选择质量检测业务入口。

注：登录江苏政务服务网时要选择“法人登录”。

1.2. 系统访问方式

登录系统请使用谷歌 Chrome、微软 Egde 浏览器或 360浏览器、腾讯浏览器

极速模式。

二. 首页门户

系统首页门户由三部分组成：单位中心、单位管理、通知公告。



2.1. 单位中心

2.1.1.我的办件

 点击“单位中心”模块中“我的办件”图标可查看本机构资质办件情况。



 点击“正在申请”按钮，页面展示机构已经提交的、正在申请中的事项。对

于未受理的事项可点击记录右侧的“撤回”按钮撤回申请。

 若审批端的受理意见为“陈述补正”，点击操作列中的“处理”按钮可进行

材料补正操作，补正总时长为 30天，如果超时未补正则自动提交。

2.1.2.我的证书

 点击“单位中心”模块中“我的证书”图标可查看本机构的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信息。

 新系统上线后，拥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老资质的机构需自行查看名下证

书是否与原系统一致，通过资质就位后获取新标准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机构资质证书。



2.2. 单位管理

 点击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图标可进入质量检测资质功能模块页

进行相关业务维护和办理。

2.3. 通知公告

 在通知公告模块可以查询到主管部门发布的各类通知与公告信息以及申请

办件的受理通知书及许可决定书。



三.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

3.1. 功能模块页

 点击首页“机构管理”模块中“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图标可进入建

设工程质量检测功能模块页进行相关业务维护和办理。

3.2. 质量检测机构信息维护

 机构需要先进行机构信息维护，才可进行资质申请。点击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功能模块页中“质量检测机构信息维护”进入机构信息维护页面。



3.2.1.基本信息

 在基本信息页面中填写机构基本信息并上传要求的附件。

 机构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来自政务服务网，支持在本页面进行修改，

但所做修改并不会同步至江苏省政务服务网。

 根据住建部《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检测机构在资质证书

有效期内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办理营业执照或者

法定代表人证书变更手续后 30个工作日内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检测

机构资质申报时可以同步发起基本信息变更申请，请在本页面进行基本信息

的修改完善和变更申请并保存。

 检测机构资质申报时，将以本页面填写的内容为准同步发起变更申请。如果

资质申请事项审核得以通过，生成的电子证照将自动带入系统变更的信息。

 如果本次资质申请事项审核未通过，则机构基本信息不会发生变化，再次申

请资质时会重新发起资质变更申请。



3.2.2.申报联系人

在申报联系人页面中填写申报联系人信息。申报联系人可为本单位人员，也

可为非本单位人员，非本单位人员需填写实际工作单位信息。



3.2.3.机构人员

 在机构人员页面中维护机构人员信息。

 点击不同人员类型的标签，可以展示相关的人员。



 点击“添加人员”按钮，新增机构人员。

 填写人员基本信息、选择人员角色，点击“保存”新增人员后，可继续

填写人员的详细信息。



 基本信息保存成功后，会出现详细信息页面，用于维护当前人员的详细信息

如学历信息、简历信息、注册资格、职称信息。

 简历信息请只填写质量检测相关工作经历，根据每段从业经历的年限相加，

自动计算人员整体质量检测相关的工作年限。

 添加学历信息。

 添加简历信息。



 添加注册资格信息。

 注册资格部分人员数据会自动带入，若人员未同步注册数据，需手动维护。

 添加职称信息。

 职称信息只能维护一条，如果需要修改相关信息，请点击编辑按钮，进行维

护。



3.2.4.检验场所

 维护机构全部的检验场所信息。

 添加检验场所信息。



 场所所有权为自有产权，需上传产权证明。

 场所所有权为租赁，需上传租赁合同。



3.2.5.检验能力及设备

3.2.5.1. 基本说明

 维护机构需要申请的专项下需要的设备信息。

 因检验能力与设备需要与检验场所关联，若还未维护检验场所，则会提示请

先维护检验场所信息。

3.2.5.2. 专项

 维护机构需要申请的专项下必要的设备信息，新标准共 9大专项。

 若要申请专项，对应专项下方的必备检验项目数据不能缺失（数据配置齐全



后，前方会显示绿色对号）。

3.2.5.3.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分为必备检验项目和可选检验项目。

 需要申请的〈专项〉下，〈必备检测项目〉的〈必备检验参数〉需要的〈检

验设备信息〉必须全部填报。

 可选检测项目按需填报。

 若专项下的必备检测项目在填报时有设备数据漏填，则在进行申报时会提示

并且无法进行申报。



3.2.5.4. 检验参数

 检验参数分为必备检验参数和可选检验参数。

 项目下的所有必备参数（蓝色底标识）的设备全部上传后，项目前的可视化

标识自动打勾。

 项目下的所有可选参数（绿色底标识）不影响项目-专项的申报及获得，仅影

响发证时证书上的检测参数信息。

3.2.5.5. 检验设备

 点击上传进行设备信息维护。



 上传设备支持批量应用在该专项下所有同名称设备，也可以单独上传仅应用

在单独设备上。

3.2.5.6. 检验场所

 单独场所下必须上传单独检验项目的所有必备检验参数，不允许某个项目下

的检验参数分布在不同检验场所。

 多场所下的项目同时上传相同检验项目后，涉及到后续审批的专家现场核查

及发证信息。



3.3. 质量检测机构资质申请

 在完成机构信息维护后，点击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功能模块页中“质量检测机

构资质申请”进入机构资质申请页面。

 本次申报事项包括首次申请、增项、重新核定_资质就位。

3.3.1.申请资料校验

 首次申请、增项针对不在老平台有质量检测资质证书的全新机构。

 首次申请只能申请建筑材料及构配件、建筑节能、市政工程材料 3个无需质

量检测经历的专项。

 重新核定_资质就位针对在老平台有质量检测资质证书的既有机构。



 既有机构第一步，必须进行资质就位，查看在老平台拥有的证书及能力。

 选择自己老资质能力对应的新标准专项进行资质就位。

 资质就位在老资质证书过期前可分批进行专项申请（按需勾选对应的新标准

专项），未通过的专项也可二次进行资质就位申请。

 专项免检针对专项下全部必备检验参数。

 地基基础免检说明：机构原地基基础工程资质中其中一种方法，可免去专家

现场评审。

（1）地基及复合地基承载力

（2）（土钉）锚杆承载力试验

（3）桩身完整性

 道路工程免检说明：机构原市政工程资质中含有道路结构项目，可免去专家

现场评审。



3.3.2.机构基本信息

 机构核对机构基本信息、主要人员情况、检验场所、申报联系人，以上数据

在机构信息维护中获取，无法在申报过程中修改，若需要修改，请前往质量

检测机构信息维护页面。

 机构填写重要文书收件地址。

3.3.3.管理人员

 选择 1名技术负责人、1名质量负责人。

 可选人员在机构信息维护中，请提前维护好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信息。

 在首次申请、增项、重新核定_资质就位中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要求具

有工程类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5年以上质量检测工作经历，请机构谨

慎核对人员是否满足要求。



3.3.4.注册/技术人员

 按照本次申报的专项，依据新标准要求选择专项下的技术/注册人员。

 可选人员在机构信息维护中，请提前维护好注册人员、技术人员信息。

 根据机构类型不同，人员可申报的专项数量也不同。用于独立法人机构和事

业单位中人员申报认定不得超过 2项、用于依法设立合伙机构中人员人员申

报认定不得超过 3项。



3.3.5.检测/报批人员

 按照本次申报的专项，依据新标准要求选择专项下的报批/检验人员。

 请关注左侧检验项目列表的填报标识，是否全部填报。



3.3.6.上传材料

 请上传申报要求的材料附件。

 申请的事项不同，要求提供的材料附件也不相同。

 上传附件后通过文件列表，查看、删除已上传的附件。



3.3.7.申报附件

 预览本次申报已提供的机构、人员附件信息，请谨慎核对，不要漏报。

 确认无误后，点击生成申请表。

 二次确认，生成申请表。

 申请表生成后，请在草稿箱中下载查阅。



3.3.8.下载申请表

 在草稿箱查看申请信息，并下载申请表，线下盖章。

 若申报过程中信息填报有误，请取消生成。

 点击继续填报进行编辑后再次生成申请表。



 也可直接删除本次的申报数据，重新进行填报，请谨慎进行。

3.3.9.上传申请表

 线下盖章后，将盖章文件扫描后，回传系统，并提交本次申请至审批端。

 线下盖章后，将盖章文件扫描后，回传系统。

 申请表下载后不可修改替换，否则申请无效，请上传已完成机构盖章的质量

检测申请表，并提交本次申请至审批端。



3.3.10.完成申报

 在正在申请中查看申请信息，等待审批单的最终结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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